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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开原市医学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工作制度

一、工作目的
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医疗资源利用率，减轻群众百姓就医

负担，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，持续改善医疗服务，切实改善

就医体验。

二、工作范围

全市具备医学检验检测技术资格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1.卫健局定期联合医保、市场监督部门对各医疗机构医

学检验检测质量管理开展检查；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和学术交

流活动。

2.各医疗机构建立健全本单位化验室质量管理体系，负

责落实各项质控措施；并定期向铁岭市临床检验质控中心报

送室内质控相关数据。

四、质控标准

1.新设备投入使用前必须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和验收；

检验所使用的仪器设备、试剂耗材等要符合有关要求；定期

对仪器设备进行校准、维护和保养，确保仪器设备性能稳定。

2.严格执行各类检验技术操作规程，操作人员必须经过

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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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医疗机构化验室检验结果应注明所使用的检测方法

及参考区间。检验报告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师出具。

五、互认规则及流程

1.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室间质量评

价合格的检验项目，互认范围为全国，互认标识为“全国 HR”；

参加省临检质控中心组织的质量评价合格的检查检验项目，

互认范围为辽宁省，互认标识为“辽宁 HR”。

2.接诊医师根据患者病情进行综合判断。如果符合互认

条件，应直接采用原检查结果，不再重复检查。

3.如接诊医师需判定患者病情发生变化需要再次检查

时，应向患者说明情况并在病历中记录。

六、监督与考核

1.卫健局不定期对各医疗机构化验室的室内质控、室间

质评和互认工作进行抽查。

2.按照铁岭市医学检验质控考核评估指标，包括参加国

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组织室间质量评价和省临检质控

中心组织的质量评价、检验结果准确性、互认执行情况等方

面进行考核。

3.每年将根据质控考核工作开展情况对互认单位及项

目进行动态调整，对不符合互认要求的及时剔除。

4.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，及时对工

作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。


